


48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49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50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 5 8 2 

51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52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53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54 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55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5 5 8 2 

56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 5 8 2 

57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5 5 8 2 

58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5 5 8 2 

59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 5 8 2 

60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共8个 2 

61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共8个 2 

62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共8个 2 

63 阜阳科技职业学院 共8个 2 

64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共8个 2 

65 安徽涉外经济职业学院 共8个 2 

66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共8个 2 

6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共8个 2 

68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共8个 2 

69 安徽旅游职业学院 共8个 2 

7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共8个 2 

71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共8个 2 

7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共8个 2 

73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共8个 2 

7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共6个 2 

75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共6个 2

附注：                                                                        
未在申报指南和申报基数表中的项目申报基数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高校的直属、附属医院在系统开设专门账户，由所属高校质量工程项目管理部门负责申
报。高校有多所附属医院的，总申报基数按照所属高校的项目基数总额减半申报，项目类
别自行决定。高校可在直属、附属医院总基数范围内在各直属、附属医院统一调配。
2.省级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不占教学研究项目基数，省教育厅将根据工作需要，委托有
关高校对安徽省高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开展重大课题研究。                         
3.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成果奖（含本科和高职院校）申报和评审单列 20项左右，从高职院
校教学成果奖中申报，每校申报数量不超过1项，不占每校申报教学成果奖限，具体申报
要求见申报指南。                                                               
4.师资类项目根据各校申报基数表限额进行推荐；省级教坛新秀每校推荐限额不超过本校
推荐申报省级教学创新团队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数量。
5.专业教学资源库、优质教材、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校企合作典型生
产实践项目、信息化标杆校项目基数，由省教育厅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已在“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改革管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申报的相应项目进行审核认定，确定省级立项项目数量
。


